《悠然居项目团购区一标段精装修工程合同》
之
补充协议
甲方：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4年10月31日签订编号为BLT.JA.101的《悠然居项目团购区一标段精装修工程合同》（下称“原合同”）。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：
1、 原合同施工范围调整，取消户内智能化工程，新增木饰面板制作安装工程、电器采购安装工程（厨余粉碎、净水器、管线机、风暖、凉霸）、洁具卫浴安装工程（包含主材上楼、仓储、成品保护、辅材采购、安装等全部费用）。
2、 原合同含税固定总价为¥16751789.00 元（大写人民币壹仟陆佰柒拾伍万壹仟柒佰捌拾玖元整，税率 9 %。调整为含税固定总价（人民币）17157776.00元，大写：壹仟柒佰壹拾伍万柒仟柒佰柒拾陆元整，其中不含税金额（人民币）15741078.90大写：壹仟伍佰柒拾肆万壹仟零柒拾捌元玖角零分，税金（人民币）1416697.10，大写：壹佰肆拾壹万陆仟陆佰玖拾柒元壹角零分， 税率 9 %。
2.1、其一：土建安装工程、地暖工程、木饰面工程为含税固定总价金额：16270351.00元，税率9%。
2.2、其二：电器工程、洁具卫浴辅材及安装工程含税暂定总价金额：887425.00元，税率9%。
3、 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本协议未尽事宜均以原合同为准，本合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益。
4、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双方签章后立即生效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附件一：工程量清单（随补充合同另附）
附件二：约谈记录（随补充合同另附）
（以下无正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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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